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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 年 4 月 10 日  
討論文件  

 
 

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修訂 ) (第 2 號 )條例草案》  
法案委員會  

 
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的意見的回應  

 
目的  
 
   在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修訂 ) (第 2 號 )條例草
案》(簡稱 “條例草案 ”)的法案委員會於 2008 年 3 月 27 日
舉行的會議上，政府當局被要求就議員和助理法律顧問

就關於條例草案的某些議題所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作出書

面回應。本文件列出政府當局的回應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  
 
2 .    政府當局已仔細考慮議員和助理法律顧問的意
見和建議，我們的詳細回應載於附件。  
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2008 年 4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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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項目  議員 /助理法律顧問的意見或建議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  建議的第 7AA(2)(a )條  

現時建議的第 7AA(2)(a)條的草擬方式能否清楚
表達僱主就其僱員所需向註冊計劃供款的責任  

  根據建議的第 7AA(2)條，即使僱主未為其
僱員登記加入強制性公積金 (“強積金 ”)計
劃，仍必須在每供款期就其僱員向強制性

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 (“積金局 ”)支付供款。
“供款期 ”已在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
(“強積金條例 ”)第 7A(10)條介定為每個 “向
或應向該僱員支付有關入息的 ”的期間。我
們認為這清楚說明僱主只需就其向或應

向某人作為其僱員支付有關入息的期間

就該人作出強積金供款。  

2  建議的第 7AA(10)條  

是否應就第 7AA 條在建議的第 7AA(10)條中另
行訂明 “特准限期 ”。無論如何，任何就現行第 7
條訂明的特准限期已在很久以前屆滿。  

 

  在第 7AA 條中的 “特准限期 ”的定義和強
積金條例第 7 條的一樣，即對並非臨時
僱員的有關僱員而言是 60 日，而對臨時
僱員而言則為 10 日。根據強積金條例第
7 條，僱主必須在 “有關時間 ”之後的特准
限 期 內 為 僱 員 登 記 成 為 強 積 金 計 劃 成

員。根據強積金條例第 7(3)(b)( i i )條，就
強積金制度實施時 (即 2000 年 12 月 1 日 )
之後所訂立的僱傭合約而言， “有關時
間 ”是指該僱用開始的時間。因此，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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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議員 /助理法律顧問的意見或建議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限期於某個案中現在是否已經屆滿視乎

該個案中僱用於何時開始。同樣情形亦

適用於建議的第 7AA 條的 “特准限期 ”。
因此，並無需要就第 7AA 條訂明一個 “特
准限期 ”。  

3  建議的第 7AA(11)條  

由於銀行現時在星期六不處理轉帳，星期六應

否因此豁除於建議的第 7AA(11)條的 “供款日 ”。 

 我們同意把星期六豁除於 “供款日 ”的意
思 外 ， 並 會 提 出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

案，以相應修訂第 7AA(11)條的 “供款日 ”
的意思。  

 有鑑於此，《強制性供款金計劃 (一般 )規
例》的第 122(4)條亦須予以修訂，豁除
星期六於 “供款日 ”的意思外，以確保一
致性，我們會相應準備委員會審議階段

修正案。  

4  建議的第 7AB 及 7AC 條  

是否需要加入條文以訂明積金局須把僱主根據

建議的第 7AB 條所提供的結算書連同從僱主收
取的供款轉交註冊受託人。  

  現時，當拖欠供款的僱主向積金局支付
拖欠的供款及附加費，積金局有既定的

程序把從僱主追討所得的供款和供款附

加費以及有關資料轉交受託人，使後者

能處理所收的款項。類似的程序亦會適

用於根據建議的第 7AC 條由積金局把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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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議員 /助理法律顧問的意見或建議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收到的供款和結算書交予受託人，並無

需要就此加入新的條文。  

5  ( i )  積金局應否獲授權就並未登記的僱員追討追
溯期期間所拖欠的供款；  

( i i )  應否修訂條例草案，以訂明若能證明不遵從
一事完全由於僱主的過失導致，不遵從的僱

主不可向有關僱員追回他們最終所支付的

強制性供款。  

( i )  為保障僱員的退休權益，我們建議積金
局 應 獲 授 權 追 回 全 數 拖 欠 的 強 制 性 供

款，包括僱主和僱員的供款部分。有鑑

於議員在之前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就與現

行已登記僱員的安排的一致性所提出的

意見，我們認為應保留現時條例草案中

的第 5 條，積金局可引用該條從僱主追
討就未登記僱員自 2000 年 12 月 1 日起
所拖欠的全數強制性供款。  

( i i )  -  正如積金局於 2008 年 3 月 27 日舉行
的上一次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所述，最

終所支付的欠供款項都在僱主和僱員

雙方同意下償付。積金局並未察覺到

有關方面之間就償付僱員強制性供款

方面出現任何問題，亦並未就這方面

收到任何投訴。  

 -  我們留意到議員間就於強積金條例訂
明一個特定情況下僱主應被禁止向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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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議員 /助理法律顧問的意見或建議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員追討任何部分的僱員強制性供款是

否合適一事上有不同意見。事實上，

這安排亦會引起為何強積金條例不全

面訂明僱主與僱員之間在其他情況下

應如何償付最終支付的拖欠供款的問

題。  

  基於上述各點，我們不打算就此在條例
草案中作出進一步修訂。  

 
 


